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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12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根据全体会议审议的建议(E/2013/L.17)通过] 

2013/5. 执行大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
全面政策审查的第67/226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大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

政策审查的第 67/226 号决议，该决议为在总部和国家两级发展合作确定了重要

的全系统政策方向，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及时和全面执行大会第 67/226 号决议的重要性，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合国系统提供协调、监督和指导的关键作用，确

保这些政策方向依照本决议和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62 号、1996 年 5月

24 日第 50/227 号、2003 年 6月 23 日第 57/270B 号、2006 年 11 月 20 日第 61/16

号和 2011 年 6月 29 日第 65/285 号决议在全系统付诸实施， 

管理进程 

 1. 表示注意到表示注意到表示注意到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监测大会有关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

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第 67/226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 
和 2011 年联合国系统发

展方面业务活动资金情况分析报告；
2
 

 2.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秘书长在建立关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循证监测系统

方面的努力，并促请秘书长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充分协商，进一步加强监测报告作

                                                           
1
 E/2013/94。 

2
 A/68/97-E/20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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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效、一致和便利地监测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工具所具有的分析和

循证的质量，同时在不影响报告质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 

 3. 请请请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并大力鼓励具有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专门机构

在考虑到各自的任务规定情况下，将它们的战略计划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完全

保持一致； 

 4.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应按照大会第67/226号决议第17段的要求提高联合国系统行政首

长协调理事会和联合国发展集团活动的透明度，以及它们与会员国的互动，在这

方面注意到联合国发展系统不断努力监测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包括通

过制订联合国发展集团的行动计划以及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指标，并请秘

书长与所有相关实体密切协商，制订和实施一个全面、一致和高效的四年度全面

政策审查监测和报告框架； 

 5. 请请请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将目前每年报告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

整合到它们的战略计划执行情况报告中，并向其执行局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

透彻的分析，包括通过选择和使用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监测框架完全

一致的共同指标，以期确保全面执行这项审查； 

 6. 请请请请秘书长将关于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与联合国发展方面

业务活动的筹资情况年度报告整合成一份报告，其中包括联合国所有基金、方案

和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其他有关实体的投入，并与它们充分协商，以便促进有效

力、有效率和高质量地分析报告联合国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情况； 

 7. 邀邀邀邀请请请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执行局以及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考虑将四年

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评价与其战略计划的评价整合在一起； 

 8. 请请请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并大力鼓励具有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专门机构

根据 2008 年 12 月 19 日大会第 63/232 号决议和第 67/226 号决议第 121 段的要

求，将其战略规划和预算编制周期与全面政策审查周期接轨，并向各自的理事机

构定期报告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进展和挑战； 

 9.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经社理事会需要履行其协调和监督的任务和行使其在这方面的能

力，以确保充分和及时执行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筹资 

 10.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核心资源因其不附带条件的性质，依然是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

活动的基石，在这方面承认各组织需要不断处理核心资源与非核心资源失衡的问

题，并在 2014 年向经社理事会报告为解决这种失衡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其定期

报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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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敦促敦促敦促敦促捐助国和有能力捐助的其他国家以符合本国能力的方式维持和大

幅增加对联合国发展系统、尤其是对其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核心/经常预算

的自愿捐款，并以持续和可预测的方式提供多年捐款； 

 12. 虽然认识到非核心资源无法替代核心资源，但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非核心资源对联合

国发展系统的总体资源基础能作出重要贡献，并能补充支持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

核心资源，从而有助于增加总体资源；同时注意到有必要使得非核心资源更可预

测、更加灵活、专用程度较低，并更加符合方案国优先目标、包括联合国发展援

助框架所载的那些优先事项，并更加符合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的战略

计划和任务规定；鼓励那些提供非核心捐款者完全根据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优先

建立适用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集合型专题联合筹资机制； 

 13.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大会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执行局以及各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在

2014 年期间酌情举办有序对话，商讨如何为各自实体在新的战略规划周期内为商

定的发展成果筹措资金； 

 14. 又又又又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大会第 67/226 号决议第 42 段所载的要求，作为惯例将国家一级

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所有可用和预期捐款并入一个共同预算框架，该

框架不对资源支用权力构成法律限制，并要求将该框架用于提高全系统资源规划

的质量，以支持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在这方面，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并鼓励

专门机构提供关于为此目的已做出的努力和已取得成果的信息，作为向经社理事

会定期汇报关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组成部分； 

 15. 还还还还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大会第 67/226 号决议第 39 段，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根据联合国

发展系统实体提供的资料，向经社理事会 2014 年实质性会议报告制订核心资源

必要数量概念的进展情况，作为定期报告的组成部分； 

 16.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适用于供资支付所有非方案费用的指导原则应以按比例从核心与

非核心供资来源收回全部费用为基础，并在这方面注意到各自的执行局商定的时

间表，以及各自的执行局决定在 2016 年就新的费用回收方法是否符合四年度全

面政策审查规定并同其保持一致的问题进行一次独立外部评估； 

联合国业务活动对国家能力发展和发展实效的贡献 

 17.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联合国发展系统需要制订计量能力发展进展情况的通用办法供会

员国审议并建立具体框架，以便应方案国的请求，使方案国能够查明、监测和评

价在发展自身能力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和落实各项战略方面取得的成果； 

 18. 请请请请联合国发展系统考虑与方案国一再强调的国家能力差距有关的调查

结果和意见，以便通过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工作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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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职能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19. 请请请请在国家一级的联合国发展系统确保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时期与政府

的规划周期尽可能完全一致，作为促进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与国家优先事项和需

求完全一致的整体努力组成部分； 

驻地协调员制度 

 20.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对支持驻地协调员制度的现行筹资办法的审查，以及由此根据联

合国发展集团各成员实体之间的费用分担安排就改进驻地协调员制度的筹资办

法提出的建议，并在这方面请各自的理事机构审议费用分担安排的建议，并经过

核准之后在 2014 年实施该建议，以确保在不妨碍方案活动拨款的情况下，驻地

协调员能获得有效履行任务所必要的稳定和可预测资源； 

 21. 请请请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并大力鼓励专门机构进一步加强参与驻地协调

员制度以及管理和问责制度，包括在信息共享、绩效考核和功能防火墙等领域； 

 22. 请请请请秘书长作为定期报告的一部分，报告为改善驻地协调员制度的整体效

益所采取的步骤，包括根据大会第 67/226 号决议第 124 至 127 段的建议所采取

的步骤； 

“一体行动” 

 2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确定了希望采用“一体行动”国家的标准作业程序，并在这方面

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并大力鼓励专门机构在 2013 年年底前全面和一致地实

施标准作业程序，并在 2014 年向各自理事机构第一次会议报告实施该程序的进

展情况； 

 24. 请请请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合作，通过关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

年度报告汇报实施标准作业程序的进展情况； 

 25. 关切地注意到关切地注意到关切地注意到关切地注意到大会第67/226号决议第143段要求的关于审查和批准“一

体行动”国家共同国家方案文件的各种选项没有提交给经社理事会 2013 年实质

性会议，请秘书长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和使用共同国家方案文件方式的国家充分协

商，确保在经社理事会 2014 年实质性会议上完成该事项； 

 26.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联合国发展系统应查明和应对妨碍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按照“一体行

动”办法在“一体行动”国家充分实现增效的各种挑战和瓶颈，请联合国各基金

和方案并鼓励专门机构开始每年报告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作为其定期向经社理事

会报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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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和统一业务做法 

 27. 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统一财务、人力资源管理、采购、信息技术管理及其他行政事务

等职司领域的规则、规章、政策和程序，建立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现有企业资

源规划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建立在国家一级的共同服务是相互关联的，需

要以综合的方式加以实现； 

 28.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大会第 67/226 决议第 155 段承认联合国发展系统在统一规则、规

章、政策和程序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请秘书长通过高级别管理委员会和联合国发

展集团继续不断努力，促进统一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在财务、人力资源管理、采

购、信息技术管理及其他有关事务等职司领域的规则、规章、政策和程序； 

 2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开展一项研究，审查建立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现有的企业资源规划

系统互操作性的可行性，并请秘书长在作为定期报告的一部分向经社理事会 2014

年实质性会议汇报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结果时，说明 2016 年实现全面的互操作

性的调查结果和评估的进展情况； 

 30. 请请请请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67/226 号决议第 152 和 155 段，确保共同的联合

国服务中心能有适当和循证的规划和设计，办法是将能代表联合国在所有地区派

驻机构的多样性的同意试点方案国的试点中心的具体建议包括在计划中，供经社

理事会在 2014 年审查； 

 31.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大会第67/226号决议第161段要求联合国发展系统至迟于2013年

底制订一项战略，支持在希望采用共同房地办法的方案国设立共同房地，在这方

面请联合国发展系统开始与会员国进行所要求的协商，并请秘书长作为定期报告

的一部分，通过联合国发展系统向经社理事会 2014 年实质性会议报告所取得的

进展； 

 32. 邀邀邀邀请请请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执行局在 2014 年开始每年审查简化和统一

业务做法方面的进展情况，包括可能通过执行局联席会议非正式机制，并向经社

理事会和大会提供会议审议的简要记录； 

成果管理制 

 33.    请请请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并大力鼓励专门机构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确保各

实体的国家方案，包括共同国家方案文件或国家方案拟订框架，将根据国家需求

和优先事项，纳入与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內商定的各自成果和各实体各自的全组

织成果框架完全一致的完整的成果链； 

 34.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大会第67/226号决议第169段要求秘书长向经社理事会2013年实

质性会议业务活动部分阐明和报告，以便在 2014 年实施一个更健全、一致和统

一的办法开展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着重取得成果并能够精简和改善对全系统成

果的规划、监测、计量和报告制度，并在这方面邀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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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局以及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相关实体的理事机构开展重点对话，商讨如

何最有效地在报告全系统各级成果的需要与目前具体机构的报告规定之间取得

平衡，同时考虑到在制订可以显示联合国对各国发展所作贡献的成果框架方面

存在的挑战； 

业务活动的评价 

 3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根据大会第 67/226 号决议授权为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

全系统评价设立一个由联合检查组、联合国评价小组以及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内部监督事务厅组成的临时协调机制，并表示注意到

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独立全系统评价的新政策文件，包括关于试行全系

统评价的提案，并呼吁继续与会员国就试行全系统评价的提案举行协商，供 2013

年年底前做出决定； 

 36. 请请请请秘书长作为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组成部分，报

告在对联合国发展方面业务活动进行独立的全系统评价所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

挑战。 

 

2013 年 7月 12 日 

第 32 次全体会议 

 


